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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社会舆情治理对策探讨

熊先兰，罗广源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食品药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国食品药品突发事件频频发生，而传统媒体的升级迭代造就了
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舆情演化环境。如果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处理不当，便会形成舆论风暴，并衍生其他危机。随着大

数据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数据挖掘、整合、分析和检测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舆情进行治理成为必然。以典型的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为例，分析政府在其舆情治理中的现状与困境，有针对性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优化决策指挥机制、健全多元协同管理机制等途径，从而实现政府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转变、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

转变、由权威治理向数据决策转变、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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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如

２００９年河北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２０１４上海
福喜公司“变质肉”事件、２０１８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劣质疫苗”事件等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及其衍生

舆情，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与和谐稳定。随着新

媒体的兴起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舆情格局

发生深刻变革，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正在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食品安全从“农田

到餐桌”全过程安全工作，严防、严管、严控食品

安全风险。在党的十九大和 ２０１８年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

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可

见，大数据背景下加强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

情治理对策研究有着突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的研

究较多，张小明等①提出了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

制，通过对网络舆情的监控、追踪、引导达到及时

的响应治理。陈晨②提出了舆情危机管理系统，

通过监测预警、应急中枢、信息公开三位一体的系

统实现社会舆情的全面治理。另外，部分学者也

从大数据角度对社会舆情治理做出了研究。喻国

明③以百度海量搜索数据处理为例，提出了构建

社会舆情指数的大数据方法。张志安等④提出通

过大数据革新舆情采集方式、转变舆情引导机制

以达到舆情的治理。而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社会

舆情治理方面，学术界同样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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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吴林海等①通过对近年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调

查研究，分析了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内涵特征及

生成传播规律，提出了舆情预警和引导机制。张

杰、张文胜等②提出在社会共治的框架下，通过发

挥食品安全智库优势，构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科

学完整的多元治理体系。

综上可知，学术界对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

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关于食品药品突

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但是，运用大数据技术探讨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

会舆情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为本文预留了一

定的研究空间。

一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
现状

随着 “三鹿奶粉”“长春长生疫苗”等事件频

发，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备受社会关注。然而，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各类新媒体的涌现，食品药品

突发事件社会舆情呈现了新的常态化特征，政府

在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中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文章拟选取２０１４年上海福喜事件和
２０１８年长生疫苗事件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食品
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的基本现状。

（一）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典型案例社会舆情

梳理

１．上海福喜事件：政府包办的舆情治理模式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上海电视台报道，麦当劳

等知名快餐企业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涉

嫌使用过期变质肉为原料。节目播出之后，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７月２０日晚，上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方微博表示已对相关企业进

行查处，７月２１日又发布通告《上海福喜食品已
被查封监管部门责令下游企业立即封存相关食品

原料》。此事件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舆论风波，根

据相关调查，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事件曝光至２７
日舆情平息，共有涉及上海“福喜”使用劣质原料

的媒体报道２２４７４篇 ，论坛主帖１２６０３则，博客
文章３１４２篇，微博主帖２２６４６０条，参与讨论网
民１２５．６万人次③。

福喜事件舆情爆发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予以高度重视，部署各地立即彻查上海福

喜食品有限公司问题食品，协调各地方局一致发

声。同时还协调中央媒体，通过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节目，报道上海方面

执法检查的最新进展。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海市

政府、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通过官网、官

方微博、新闻发布会、专访等渠道回应舆论关注热

点。不难发现，上海福喜事件的舆情治理从决策

到实施再到相关热点的回应，都是政府一手包办，

上下各部门统一发声。这种治理模式虽然准确、

及时地掌控了舆论的主导权，高效地平息了福喜

事件的社会舆情，但是，该模式折射出了政府舆情

一元治理下传统封闭性应急管理思维的惯性和现

代回应性应急能力的缺失④。主要表现为对其他

舆情治理主体作用的忽视、舆情回应与公众关切

错位等。

２．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政府主导—官媒辅
助—自媒体参与的舆情治理模式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１５日、１８日接连爆出狂犬病疫苗造假、百白
破疫苗药效不合格等新闻。此事被报道后，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给人民大众造成了严重

的心理恐慌。１８日，吉林省药监局按照劣质药开
出的罚单金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１９日消息称不
合格的百白破疫苗主要流向山东，这与 ２０１６年
“山东疫苗事件”产生舆情关联。２１日，题为《疫
苗之王》的文章引爆朋友圈，虽然很快被删除，但

经过多天发酵的长生疫苗事件网络舆情被彻底引

爆。根据相关调查显示，长春长生疫苗造假事件

舆情持续时间长达 １４天，影响面达到 ７５００４
万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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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疫苗事件舆情爆发后，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高度关注此事，并第一时间

做出重要批示，要给人民大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国家药监局、吉林省药监局、国务院调查组、各省

及下属疾控部门等迅速行动，针对此事件作出调

查，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主

动介入事件的详细调查，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

公众。另外，受问题疫苗影响的省份如山东、河北

等也就疫苗流向及补种等事宜做出回应①。在官

方媒体层面，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及时

向公众传递政府对长生疫苗事件的处置态度及措

施，引导公众掌握事件的最新进展，起到了很好的

舆情缓解作用。在社会媒体层面，知乎和丁香园

等平台也分别撰文，理性、客观解读疫苗情况，对

疏导网民情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与福喜事

件的舆情治理模式对比可以发现，长生疫苗事件

的舆情治理模式相较前者而言，政府虽然不再包

办一切，但仍旧占据舆情治理的绝对主导。社会

自媒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相比传统媒体而言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该模式说明政府在食品

药品舆情的新常态下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是转

变得还不够彻底，仍然受限于传统封闭性应急管

理思维，没有适应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二）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新

态势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发现，食品药品事件发生

后，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食品

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中，政府在治理的侧

重点、渠道和手段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特征：第

一，高度重视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的引导。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长

治久安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食品药品突发事

件社会舆情集中反映了社会公众对食品药品突发

事件所持有的情绪、意见、态度和看法，一旦舆情

引导不力，就会形成谣言，从而扩大事件态势，轻

则对食品药品行业造成沉重的打击，重则影响政

府的公信力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无论

是在“福喜事件”还是“长生事件”中，政府都高度

重视社会舆情的引导，及时澄清出现的歪曲性报

道和不实言论。第二，政府在舆情治理中占主导

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舆情治理渠道选

择上，偏重于官方媒体、传统媒体。在“福喜事

件”和“长生事件”这两起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中，

政府均是通过官方网站、新闻发布会等官方渠道

发布纲领性文件指导舆情的全局治理，再通过报

纸、中央及地方电视台等传统媒体抢占社会舆论

的主导权。在舆情回应内容上，侧重于报道政府

的作为。在关于“长生疫苗事件”的报道中，聚焦

政府对问题疫苗调查的报道占３２％，报道国家领
导人做出指示的占２４％，关注相关部门处置疫苗
动向的占１５％，而仅有１６％的报道聚焦于科学看
待疫苗问题等其他舆论方面②。不难发现，政府

主导下的舆情治理，舆情回应以及舆情引导的方

向集中于政府作为，这样的舆情回应导向虽然符

合提高公信力的诉求，但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也

表现出政府回应性应急能力的缺失。第三，没有

充分发挥社会自媒体的积极性。自媒体作为私人

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贴近人民群

众的生活，对食品药品社会舆情有着良好的引导

作用。例如在“长生事件”中，知乎大 Ｖ“疫苗与
科学”和“丁香园”分别从专业医学角度撰文，理

性、客观解读疫苗情况，对疏导网民情绪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在政府主导的舆情治理模式下，微

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自媒体渠道得不到充分的

重视，甚至有时只能依附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等传统媒体，没有充分发挥自媒体的积极性。

二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
困境及大数据诉求

通过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

国在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舆

情预测预防热度不高、舆情监测难度增加，舆情反

应速度不快、舆情回应效果较差、舆情协同治理黏

度不强、舆情治理保障措施不完善等。具体来说，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的舆情响应应对速

度不快

我国目前正处于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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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密切关注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爆发

迅速，而政府舆情治理的响应速度明显慢于舆情

的传播发酵速度。据调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间，政府
率先披露的食品药品事件仅占不到三分之一，而

余下部分均为社会媒体或自媒体爆料，引起舆论

发酵后政府再介入治理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两点：第一，缺乏完善的食品药品舆情监测和预

警机制。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信息技术采

集、分析、研判舆情数据，从而为舆情治理决策提

供参考。目前我国主流的舆情监测系统有人民网

舆情监测软件、红麦舆情监测软件、拓尔思、军犬

软件等。舆情监测与预警机制能够为政府提供第

一手的舆情资料，为政府科学和高效的决策提供

理论依据。但目前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依旧采用

抽样方法预估整体舆情，存在一定的缺陷，并且尚

未建立直接服务于食品药品舆情的监测和预警机

制。第二，缺乏食品药品舆情治理的相关法规和

应急预案。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社会治理的准绳，

但目前有关食品药品社会舆情治理的法规出台较

少。应急预案方面，由于我国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治理起步较晚、政府应急意识相对薄弱，因此

政府针对食品药品突发事件舆情设计的专项应急

预案仍然欠缺。

（二）食品药品突发事件舆情回应效果较差

政府在应对食品药品突发事件时，做出的相

关回应与澄清是稳定公众情绪、引导正确舆论形

成的重要方式，直接影响到政府舆论主导权和公

信力。据调查显示，２０１４年网民对政府食品安全
事件报道怀疑和不信任的比例分别为 ３０．４０％和

２７．４７％，对政府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信任的比例仅
为４２．１３％，明显低于网民对媒体食品安全事件
报道的信任水平５４．１８％。此外，信任政府辟谣信
息的网民不到三分之一，而不信任和怀疑的比例

之和接近７０％②。出现这样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两
点原因：第一，舆情回应方式单一。大数据时代，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的传播渠道拓宽，信

息种类增多，而政府的舆情回应方式却相对单一、

机械。在谣言以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类形式大肆

传播的时候，责任部门的回应方式还只是停留在

发表一份简要的文件或声明。例如在福喜事件中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红头文件”、长生事件中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等等，这样的形式不仅过于

简单，而且所包含信息量明显不足，显然不能让民

众获取到足够多的信息，不利于民众信服政府的

回应。第二，舆情回应重点与公众关注点错位。

政府部门虽然有意识地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舆

情聚集的新媒体平台回应解答公众对食品药品事

件的相关疑虑。然而，政府主导下的舆情治理中，

官方媒体往往只是政府的发声器，其呈现的内容

比较官方，且由于各种原因报道不太全面。另一

方面，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一些问题又会被曝光于

大众的视野，成为舆情的热点话题。因此，官方的

回应重点与公众关注的话题错位成了舆情回应的

一种新常态。例如在长生疫苗事件中，根据鹰眼

速读网的相关数据，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政府主导
下的相关舆情回应，其内容明显与社会大众所关

注的话题错位，政府不能回应公众想要了解的信

息，公众自然会对政府舆论回应产生不信任。

图１　“长春长生疫苗造假事件”媒体报道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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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熊先兰，姚良凤：《新时代背景下食品安全生产风险及防范对策探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吴林海，吕煜昕，洪巍，林闽钢：《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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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春长生疫苗造假事件”网民话题分析图

　　（三）食品药品突发事件舆情协同治理黏度
不强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往往牵扯到多方群体，如

食品药品生产方、社会媒体、自媒体以及公民等，

相关舆情的治理也应该由多个主体协同进行。当

前以政府为主导的舆情一元应对模式使舆情应对

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黏度较低，大大降低了舆情

治理的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各

部门间的协作力度不够。食品药品突发事件有时

可能会涉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关、公安等多

个部门，而由于各部门相互独立、缺乏专业的组织

机构，在进行舆情治理时，决策部门、应对部门与

宣传部门之间的工作难免会出现缺乏沟通与协

调。因此会出现事件已经妥善处理，但没有及时

安抚民众，或是在舆情已经充分发酵之后才进行

补救措施等各种状况。此外，部门职责不清，职能

交叉重叠等情况也会导致舆情治理的效率不增反

降。第二，舆情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当前，各个

政府部门都拥有自己的信息数据库，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同样保有大量的食品药品事件治理信息以

及事件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缺乏信息数据

交流渠道，致使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从而降低了舆

情治理的效率。另外，大部分数据并不对社会公

开，这就造成了政府和社会媒体之间存在着绝对

的信息差距，也导致舆论话语权的两极分化，严重

时甚至导致社会媒体与官方媒体乃至政府观点对

立，各执一词，大大削弱了政府舆情治理的效果。

（四）食品药品突发事件舆情治理保障措施

不完善

目前，政府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

的一般流程是：舆情预测与跟踪———舆情响应与

引导———舆情治理与综合保障———舆情治理效果

评估与反馈。由此可以看出，在舆情治理的一般

流程中缺乏舆情环境维护与形象重建两大重要的

保障机制。食品药品事件是公众高度关注的公共

事件，若舆情治理不当，就会引起公众的恐慌。若

舆情形象重建不足，则会严重打击整个食品药品

相关产业。２００９年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和 ２０１３
年恒天然问题奶粉事件①就是最好的例子，其所

带来的负面舆论效应于我国乳业而言依旧是一朵

挥之不去的乌云。目前，我国食品药品舆情治理

缺失的保障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舆情

环境维护不到位。自媒体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成了

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对于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流传多会带有传播者自身的情绪、态度及意

见，所以其言论真实性难以分辨。加之一些软件

有强大的图片、视频处理功能，使得造假的成本降

低而判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上升了。而如今相关部

门对网络言论把关不严，一些居心叵测的网络水

军、营销号等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编造虚假信息，

对公众进行舆论的误导，制造恐慌，从而大大增加

了食品药品舆情治理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第

二，舆情形象重建不足。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的负

面舆论容易在公众心中形成刻板印象，如果不重

建舆论形象，轻则影响某一个食品药品生产商，重

则影响我国整个食品药品行业。并且，食品药品

舆情由于其客观上的相关性，极易在不同时间、地

点的事件之间形成舆情关联，从而造成负面舆论

的多重打击。例如国产疫苗行业的舆论负面溢出

效应经过 ２０１０年的“山西疫苗事件”、２０１６年的
“山东疫苗事件”以及２０１８“长生疫苗事件”舆情
的多次爆发达到了高峰值，对疫苗行业带来了巨

大的负面影响。

４７１

①蒋侃，隋浩，唐竹发：《企业社会责任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恒天然公司乳粉污染事件为例》，《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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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中的问

题，大数据为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带

来的新的机遇，其优越的定位、搜索、挖掘、深度分

析的等功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分析食品

药品事件以及舆情治理的思维与视角，使人们迅

速以数据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我们赖以生存的周

围世界。大数据时代，以整体性思维为统领，统筹

各方利益，引导政府治理方式从碎片割据向统筹

整合转变；以共享性思维为主导，全面共享信息资

源，推动舆情治理方式由单一向协同治理转变；以

智能化思维为牵引，高效采集和处理舆情信息，推

进舆情治理模式由粗放向精准智能化转变。因

此，探讨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提高食品药品舆

情反应速度、树立政府舆情公信力、建立舆情多元

主体协同治理体制和重建食品药品舆情形象尤为

必要。

三　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社会舆情治理对策

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

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超大数据群，最

早应用于金融、通信等行业。随着网络和信息产

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首先，从数据涵盖范围上看，

数据体量巨大、类型多种多样。其次，从数据分析

方法上看，以量化分析为主，数据可视化为辅。再

次，从数据关联性上看，探究相关关系①。最后，

从数据分析的目的看，服务于事件未来趋势与规

律的预测。因此，对于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

情而言，大数据提供了一条破除治理困境的道路，

即在政府舆情治理的全过程中，以大数据技术为

支撑，通过充分挖掘食品药品舆情数据信息的价

值、健全食品药品舆情应对机制以解决目前政府

所处的治理困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一）完善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治理的法律法规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

情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重要保证，是促进舆

情治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有力保

障②。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法规建设对数据安全的

保护、舆情环境保护的关注离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还存在一些差距，因此，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优

化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舆情治理的首要任务。

首先是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的法规。即保护好数据

应用的内部环境，舆情治理的根本就是数据，数据

信息安全体系是最基本的建设，因此，应及时完善

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细化各类数据的保

护级别及对应的实施办法。其次是舆情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规。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舆情传播的

数量和速度都呈指数级增长。同时，谣言同样传

播迅速，规避谣言是大数据背景下提高舆情治理

效率的必备工作。完善追究造谣传谣者责任的相

关法规，建立完整、严格的舆情环境保护体系。此

外，还应当以信息化全面促进法律法规的建设。

这个法规主要是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数字鸿沟”③

的问题。大数据背景下，在舆情治理时所能收集

到的数据越多，就越能代表公众的真实态度，而

“信息鸿沟”从客观上限制了大数据对舆情的全

面分析。信息化水平不高的地方获取信息的速度

晚于其他信息化高的地区，这将直接影响舆情治

理与政府决策的最终效果。因此，应高度重视信

息化水平较落后的区域，搭建信息化建设平台、完

善其法律法规建设、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数据

信息公平获取与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

（二）优化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治理决策指挥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

在数据体量及其涵盖信息的广泛性上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要对食品药品舆情进行及时高效的治

理就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决策指挥机制。

其中的关键就是对舆情数据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

与深度的挖掘，探究全部舆情数据间的相关性，突

破传统的静态思维，形成完整周密的舆情数据研

究动态思维④，将看起来没有逻辑关联的所有舆

情数据纳入分析计算的范围，进行关联处理。将

论坛、新闻报道、社交言论、公众的日常生活行为

５７１

①

②

③

④

孙海华：《“大数据”时代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５年第２６期。
孙娜，孙绍荣，曹卫：《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设———基于制度工程学视角》，《企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曹晋，梅文宇：《城乡起跑线上的落差：转型中国的数字鸿沟分析》，《当代传播》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黄微，李瑞，孟佳林：《大数据环境下多媒体网络舆情传播要素及运行机理研究》，《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年第２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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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舆情信息用大数据加以记录，根据记录和采集

的数据建立食品药品舆情的数据库，再通过 ＩＢＭ
ＰｕｒｅＤａｔａ（Ｎｅｔｅｚｚａ），ＯｒａｃｌｅＥｘａｄａｔａ，ＳＡＰＨａｎａ，
Ｈａｄｏｏｐ等目前主流的数据统计工具，对数据库进
行数据深度分析，再以分析的结果为基础，通过

Ａｄｏ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等数据图形化工具，
实现数据的可视化。通过量化的方式将主观的舆

情信息客观化，将杂乱无章的舆情所蕴含的深层

信息表达出来。如公众对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的主

要关注点、食品药品舆情的发展态势等，为食品药

品突发事件舆情治理的决策指挥提供参考，帮助

其科学决策、完备预案，从而优化舆情治理决策指

挥体系，提高舆情治理整体效率。

（三）创新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应急管理机制

完善的舆情应急管理体系是实现食品药品突

发事件社会舆情精准监测预警、实时追踪管控、舆

情形象恢复重建的重要基础。因此，创新大数据

背景下食品药品舆情应急管理机制可以从以下三

方面入手：第一，利用大数据方法健全食品药品舆

情的监测预警系统。主要包括舆情的监测指标体

系、监测分析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以及预警平台的

构建。运用数据立方体、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

等方法构建监测指标体系①。基于多 Ａｇ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Ａｊａｘ等基础性技术②对食品药品舆情信息
采集、分析构建监测分析体系。再通过 Ｗｅｂ信息
采集技术和基于本体扩展的向量空间主题判别算

法③搭建动态化、可视化、实时性的食品药品舆情

预警平台。第二，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食品药品

舆情的追踪管控系统。主要针对食品药品舆情中

出现的谣言和负面舆论。以网络警察为核心，网

络爬虫技术③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对食品药品

谣言进行实时追踪，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打击造谣

传谣。对食品药品的负面舆论实施大数据抓取、

分析，找出负面舆论的关键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第三，以大数据为技术工具构建食品药品突发事

件舆情形象恢复重建机制。其重点就是借助于大

数据的分析挖掘技术，构建多途径的公众心理安

抚机制。通过大数据技术采集、分析公众的情绪

态度和关注内容，再由政府出面积极回应公众关

切，在舆情风波后，敢于彻查原因、追究责任，给人

民大众一个完整、清晰、禁得住历史考验的答复。

（四）建立健全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

事件舆情信息公开机制

建立舆情信息公开机制，即打破舆情治理各

主体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壁垒，是实现舆情多元协

同治理的重要前提。建立健全大数据背景下食品

药品舆情信息公开机制主要通过搭建食品药品数

据开放信息平台来实现，即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掌握的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为依

据经过筛选建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知识库④，再

结合政府部门实时调查的数据，形成面向公众的、

权威的信息公开平台。另外，在一些食品药品重

大突发事件开辟专栏，围绕事件的热点，及时、准

确、全面的发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数据，有针对性地

回应公众疑虑，同时及时公开政府在处理重大突

发事件的工作进展，在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提高

舆情治理效率的同时，规避谣言、打造正确的舆情

导向⑤。

（五）健全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方法不断

更新，也大大拓展了数据技术在舆情治理领域的

应用空间。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分布在政府以

及不同的社会主体中，只有政府、市场、媒体、公众

以及社会各方组织协同合作，数据的价值才能更

多，更好地被挖掘和利用。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

会舆情治理不只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应加强

多元化主体积极参与，形成综合治理网络体系，形

成强大的舆情治理合力，最大程度引导公众理性、

有序地参与到社会舆情治理中⑥。在纵向上，政

府各部门要上下联动。健全食品药品舆情治理联

动机制，成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舆情治理小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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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余超，陈福集：《基于数据立方体的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情报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于卫红：《基于多Ａｇｅｎｔ的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现代情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刘金红，陆余良：《主题网络爬虫研究综述》，《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徐蓓蓓，杨子江，朱世伟等：《基于本体的突发事件舆情知识库建设研究》，《情报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谢治菊：《大数据与重大公共决策风险治理》，《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熊先兰：《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探究———以常德市为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第２３卷 熊先兰，等：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治理对策探讨

募大数据技术顾问人员、舆情信息监测收集人员、

舆情数据分析、研判人员、舆情治理决策人员以及

舆情预案研究制作人员。明确各联动部门人员的

责任和义务，发挥各部门的独特优势，形成各部门

协同治理的良好格局。在横向上，各社会主体要

相互配合、协调互动。在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信息

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加强政府与社会媒体平台、知

名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等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相互

及时交流社会舆情治理相关信息，共同进行正确

的舆情引导，引导公众正确地看待食品药品突发

事件以及引发的社会舆情。另外，对于不参与沟

通合作的社会媒体及自媒体，他们发布的消息必

须严格把关，避免政府主导下的舆情受到无端的

质疑和怀疑。最后，应积极回应公众关切的事件，

让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结语

大数据是继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之后的又

一次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背景下，食品药品突

发事件的社会舆情呈现出了传播迅速、信息量庞

杂、真假难辨等新常态化特征，大大加大了社会舆

情治理的难度。同时，大数据也凭借其优越的定

位、搜索、挖掘、深度分析等功能为政府舆情治理

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技术方法。

如何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食品药品突发事件

舆情治理中，成为目前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以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为例，对舆情治理现状进行深

入剖析，分析政府在舆情治理中取得的成就以及

面临的困境。通过典型的食品药品案例梳理可以

得出，目前大数据背景下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优

化决策指挥机制、创新应急管理机制、建立信息公

开机制、健全多元协同管理机制等途径，从而实现

政府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转变、由事中应对向

事前预防转变、由权威治理向数据决策转变、由体

系构建向能力提升转变，以推动政府应急管理体

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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